
四川成都税务疑难中10个个人所得税热点问题解答

产品名称 四川成都税务疑难中10个个人所得税热点问题解
答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中天
地区:四川省

公司地址 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19号金湾楼30号

联系电话 13348881986 18123306137

产品详情

个人所得税涉及的人员非常庞大，但真正了解较清楚的人却不多。现在，汇总十个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热
点问题，让更多的人对其更加了解，解除一些实务中的疑问。

 

企业没有成本费用发票怎么办？

企业利润虚高怎么处理？

虚假票被查到怎么办？

企业缺乏进项发票怎么办？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各种税务疑难问题及财税疑难问题。

 

一、哪些福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解答：

1.根据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所称福利费，是指根据有关规定，从企
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

2.按照国税发〔1998〕155号文件解释，生活补助费是指由于某些特定事件或原因而给纳税人本人或其家
庭的正常生活造成一定困难，其任职单位按规定从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向其支付的临时性生活
困难补助。



3.下列收入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应当并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一)从超出规定的比例或基数计提的福利费、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各种补贴、补助；

(二)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

(三)单位为个人购买汽车、住房、电子计算机等不属于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性质的支出。

二、退休人员再任职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吗？

1.根据《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兼职和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收入如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
函〔2005〕382号)规定：“⋯⋯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在减除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
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2.根据《税务总局关于离退休人员再任职界定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6〕526号)规定：“退休人员再
任职,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受雇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协议)，存在长期或连续的雇用与被雇用关系；

(二)受雇人员因事假、病假、休假等原因不能正常出勤时,仍享受固定或基本工资收入；

(三)受雇人员与单位其他正式职工享受同等福利、社保、培训及其他待遇；

(四)受雇人员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工作由用人单位负责组织。”

3.根据《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7号)规定：“二、关于离退
休人员再任职的界定条件问题

《税务总局关于离退休人员再任职界定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6〕526号)第三条中，单位是否为离退
休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再作为离退休人员再任职的界定条件。

本公告自2011年5月1日起执行。”

三、残疾人员工在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时，如何享受残疾人税收优惠？

1.在纳税人已办理了残疾人个人所得税减免税备案的前提下，您在“人员信息采集”中添加该人员时，
在特殊情形中选择“残疾”，其他项目按实际填写；

2.在“报表填写”中，“减免税额”项目填写税法规定的部分；

3.在“其他附表”-“减免事项附表”中，双击打开员工的减免记录，选择减免事项及减免性质。

四、我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按照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0号文件的规定，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期间我可以申报完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后，延迟至2021年申报期内一并缴纳，请问申报期是指2021
年1月吗？

解答：是的。

五、男女双方1-6月婚前合租分别享受住房租金扣除，7月双方结婚后仍然租房，因婚后住房租金只能由
一方扣除，请问另一方婚前已享受的住房租金能否继续扣除？



1.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月按一定标准在税前扣除。

2.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1-6月双方属于未婚状态，可以分别享
受住房租金扣除政策。

六、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与境内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的补偿金是否均适用财税〔2018〕164号第五条
第(一)款？

解答：财税〔2018〕164号第五条第(一)款不区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

七、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金额如何确定？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9号)规
定，“二、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金额，按照以下规定确定：

(一)捐赠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实际捐赠金额确定;

(二)捐赠股权、房产的，按照个人持有股权、房产的财产原值确定;

(三)捐赠除股权、房产以外的其他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非货币性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

八、当月取得工资薪金和年终奖选择单独计税，捐赠金额较大在当月工资薪金中扣除不完的部分可以继
续在当月年终奖中扣除吗？

1.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股权激励等所得，且按规定采取不并入综合所得而单独计税方式处理
的，公益捐赠支出扣除比照分类所得的扣除规定处理。

2.因此当月取得工资薪金和年终奖选择单独计税的，因捐赠金额较大而在当月工资薪金中扣除不完的部
分，可以继续在当月年终奖中扣除。

九、个人取得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期限是如何规定的？

根据《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
号)第二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依法在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

(一)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二)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

(三)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

(四)有关部门判决、登记或公告生效的;

(五)本办法第三条第四至第七项行为已完成的;

(六)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有证据表明股权已发生转移的情形。

因此，个人股权转让所得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在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十、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



1.根据国税函〔2001〕84号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
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如合伙企业是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或者《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的有关规定，并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的合伙制
创业投资企业（基金），则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证监会《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
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9〕8号）的规定，创投企业可以选择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也可
选择单一核算方式。

2.但其个人合伙人从创投企业取得的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仍应按照国税函〔2001〕84号
文件规定，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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